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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教育部。

貳、案　　　由：教育部雖曾於102年11月22日函發教師聘

約明顯不合理內容與合理聘約之範例予各

級私立學校參考，惟該範例實未具強制力，

且部分私立學校之學術研究加給或職務加

給數額未納入教師聘約，或陸續仍有未經

協議扣減情形，顯違反教師待遇條例之規

定，而常見聘約爭議樣態包括利用發聘書

迫使教師同意減薪、所涉校內規章不公開、

未經校務會議審議、內容顯失公平及刻意

迴避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之協議程序等，

且本案諮詢專家意見更指出，期間除各類

私校教師聘約爭議及侵害權益之事件攀升

外，更多係近5年內陸續發生；然距教育部

函發範例迄今已逾8年，該部迄未主動清查

全國私校教師聘約內容爭議，思忖解決對

策，僅依個案陳情函轉、消極零星處置，

疑只作紙上監督，部分教師長期面臨不合

理聘約作為、甚引發違法解聘或不續聘之

待遇，損及教師人權及學生學習權益，均

不利高教專業發展，實難謂符教師法及教

師待遇條例對於教師身分及生活制度性保

障之重要意旨，核有怠失，爰依法提案糾

正。

參、事實與理由：

大專校院教師聘約之法律關係過去多有研究探究，

其不僅涉及教師之工作及待遇等權利義務問題，以我國

私立大專校院所占之比重及整體規模而言，更與教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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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高等教育品質及學術發展之基礎息息相關。而本案

係針對私立大專校院教師聘約涉及相關爭議問題及其

他實務意見等情，對於整體影響及配套亟待檢討，應由

主管機關積極通盤檢視及依法監督，以維教師工作權及

學生學習權；過程雖非一蹴可幾，惟仍待政府高度正視

渠等權益之保障，促進高教正向功能及學術健全發展。

針對立法院於民國（下同）102年要求教育部檢討

改善私校教師聘約問題，教育部雖已提出範例及報告回

應，然仍不時爆發私校聘約陷阱或不合理聘約充斥情形，

教育部後續究有無積極改善作為？私校教師聘約樣態

及實際權益損害狀況如何？針對相關教師權益維護之

必要措施，亦涉整體教育權之保障，為維護我國高等教

育健全發展，實有深入瞭解之必要等情案。本案經調取

教育部相關卷證1，復於111年2月23日邀請全國私立學

校產業工會尤理事長榮輝到院簡報說明，提供現況意見

及實務參考資料；嗣於111年4月19日約請教育部人事處、

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法制處、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等相關主管人員到院詢問，以釐清案情。案經彙

整機關來文、諮詢、詢問等相關卷證，再參酌111年5月
27日邀請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林主任柏儀到院之簡

報說明，及相關現況意見與實務參考資料；及教育部111
年5月18日回覆詢問會議後之補充資料。本案調查後發

現，私立大專校院常見聘約爭議樣態包括利用發聘書迫

使教師同意減薪、所涉校內規章不公開、未經校務會議

審議、內容顯失公平及刻意迴避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之

協議程序等，距102年教育部函發範例迄今已逾8年，該

部迄未主動清查全國私校教師聘約內容爭議，思忖解決

1 教育部 110年 10月 21日臺教人 (五 )字第 1100123577號函及 111年 3月 4日臺教人 (五 )字第

111420085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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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顯疏於中央教育主管機關職責，核有怠失，應予

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教育乃國家百年大計，影響深遠，具高度之公共性及

強烈之公益性。憲法第162條規定，全國公私立之教

育文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監督（司法院釋字第659

號參照）。復依司法院釋字第382號略以，公立學校係

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具有機關之地

位，而私立學校係依私立學校法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許可設立並製發印信授權使用，在實施教育之範圍內，

有錄取學生、確定學籍、獎懲學生、核發畢業或學位

證書等權限，係屬由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與行使公權

力之教育機構，於處理上述事項時亦具有與機關相當

之地位……。按私立學校法第1條揭櫫，為促進私立

學校多元健全發展，提高其公共性及自主性，以鼓勵

私人興學，並增加國民就學及公平選擇之機會，特制

定本法。是教育部為全國最高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為

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及教師權益，針對涉及高等教育之

整體政策及人事法令相關業務，依法監督，實屬責無

旁貸（按教育部組織法第1、2條參照）。

二、復按教師法第1條規定略以，為明定教師權利義務，

保障教師工作及生活，提升教師專業地位，並維護學

生學習權，特制定本法。同法第3條第1項略以，本法

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

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適用之。為達成教師

待遇法制化，期使教師待遇保障更加完善，教師待遇

條例於104年6月10日制定公布，並自104年12月27日

施行。按該條例第17條規定略以，私立學校教師之職

務加給、學術研究加給及地域加給，各校準用前3條

規定訂定，並應將所定支給數額納入教師聘約；私立

學校在未與教師協議前，不得變更支給數額。教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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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工會者，得授權由工會代表協議。復按按同條例第23

條規定略以，私立學校有違反同條例第17條所定職務

加給、學術研究加給或地域加給之規定，或未將上開

加給規定納入教師聘約，或未與教師協議前變更支給

數額等情形之一，經主管機關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處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按同條例第24條規定略以，

私立學校未依聘約支給教師薪給時，其所屬學校財團

法人全體董事應就未支給部分與學校負連帶責任。另

私立學校法第55條規定略以，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

辦理不善、違反本法或有關教育法規，經學校主管機

關糾正或限期整頓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經徵詢私

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視其情節輕重為下列處分：一、

停止所設私立學校部分或全部之獎勵、補助。二、停

止所設私立學校部分或全部班級之招生。再依私立學

校法施行細則第33條第4項規定略以，私立學校教師

薪給準用公立同級同類學校之規定辦理；依教育部102

年通令2，私立學校教師薪級架構及起敘標準，應依公

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標準辦理，其薪額給與之月支數

額，應不低於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標準，至於教師

本（年功）薪以外之其他給與，私立學校得衡酌公立

學校教師支給數額標準、教師專業及校務發展自行訂

定，並應將支給數額標準納入聘約，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在未與教師協議前，不得任意變更該支給數額標

準。

三、經查，教育部因應立法院審議10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之決議略以，雖已訂定私立學校教師契約，但對

部分聘約明顯不合理內容，卻仍未有明確規範，仍授

2 教育部102年10月24日臺教人(四)字第1020145899B號令。



5

權各校自己決定，顯然未能善盡保障教師專業職能發

展等情，凍結該部103年度部分業務費。經教育部於103

年3月6日檢送解凍專案報告予該院，重點內容略以：

(一)因私立學校教師常反映其學校服務契約過於嚴苛，

造成教師權益受損，且各校的規定不一，顯有一國

多制不平的現象。爰為保障私立學校與教師之權益，

該部於102年4月9日邀集私立學校協進會、教師團

體及該部相關單位代表，針對各私校教師聘約不合

理內容，召開「訂定私立學校教師定型化服務契約

討論會議」。

(二)該部臚列私立學校教師聘約明顯不合理內容及相關

意見，茲摘述如下：

1、教師有協助招生工作之義務，對於有關招生之相

關工作，不得推卻拒絕，招生成果並將作為聘用

與否之參據。（教育部意見：不宜將招生人數列

入教師考績，及做為續不續聘之標準）

2、教師在聘約存續期間內或續聘之教師應聘後，如

欲辭職者，應於學年度結束前○個月以書面向學

校提出申請，並經校長同意，辦妥離職手續後，

始得離職，否則學校得拒絕發給離職證明或服務

證明文件；違約者，學校得請求最後在職月薪資

○倍之違約金。（教育部意見：學校不得恣意拒

絕發給離職證明或服務證明文件；私立學校與教

師雖屬契約關係，但仍應注意比例原則，不應無

限上綱）

3、應至少擔任○件補助金額○○萬元以上之公、民

營機構研究計畫案之主持人，並將作為聘用與否

之參據。（教育部意見：不宜將擔任計畫案件數

或計畫金額列入教師考績，及做為續不續聘之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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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師之研究、進修應依照該校教師研究進修要點

辦理，未經核准擅自進行者，提送該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視情節輕重作○○議處。（教育部意見：

若教師並無影響教學、輔導、服務等學術工作，

不應給予限制）

5、教師每週授課時數超過規定應授時數者，不發給

鐘點費。（教育部意見：學校排課應經一定的合

理程序，超過規定應授時數並經學校核准者，就

應計算授課鐘點費）

6、如因校務經營及財務收支需要，經校務會議可調

整教職員薪資。（教育部意見：私立學校教師本

（年功）薪以外之其他給與，應將支給數額標準

納入聘約，於聘約存續期間，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在未與教師協議前，不得任意變更該支給數額標

準）

四、惟查，教育部雖於102至103年提出上述意見及作為，

並函發教師聘約明顯不合理內容與合理聘約之範例

予各級私立學校參考，然後續迄今並未主動清查全國

私校教師聘約爭議，多以個案陳情函轉處置，疑只作

紙上監督。況依教育部主管人員111年4月19日到院詢

問指稱略以，102年公文提示的是針對部裡面私校常

見的條款整理，提醒私校如果條款有這些相關事項，

應該要怎麼定才不會不合理；但本身並非完整的聘約

範本，而是針對特定事項，通函提醒各校，是行政指

導性質……等語，是該範例未具強制力，實際執行效

果顯然未彰。

五、依本案諮詢專家提供，歷年未經教師協議，或未授權

工會代表協議前，即逕行變更教師加給支給數額；或

雖經個別教師協商，然聘約內容顯然不合理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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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下3：

(一)A校案：要教師到人事室當場領聘書，要求當場簽

署薪資調整同意書，但未告知可以不簽署仍能完成

應聘。（106年）

(二)B校案：要教師到會議室，由律師要求簽自願資遣

退休、轉任專案教師、薪給調整同意書，並聲稱不

簽署就不能離開會議，如果離開就構成曠職。（106

年）

(三)C校案：假協議之名，要求未完成協議前不發薪。

（109年）

(四)D校案：未簽署薪給調整同意書，就不發薪。（109

年）

(五)E校案：董事會對教師要求「全校都要同意刪減學

術研究費，不然就停辦」（108年）；爾後111年部分

教師寄發聲明要求不再同意刪減，但學校不予理會。

(六)F校案：從原本「借薪」同意書，於109年底向教師

稱要改「減薪」，讓某財團願意入主捐資1.4億，並

恫嚇「只要有1人不同意，某財團將不入主」；教師

大多數簽署同意，但爾後某財團僅捐資6,000萬，

教師繼續遭減薪。（110年）

(七)G校案：學校先對媒體放話將全面停招停辦，儘管

實際上還未送出申請；爾後對教師要求「教師同意

不領研究費，職員同意減薪，才能不停辦。」（111

年）。

六、而教育部提供近5年處理情形僅4件，摘述如下：

表1　近5年私立大專校院未與教師協議即變更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

情形摘要一覽表（學校及教師略）

年度 違反之事實摘錄 情形

3 調查報告公布版之校名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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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違反之事實摘錄 情形

107

105學年度未與教師研議，即調

整105年10月至106年7月之學術

研究加給，以102學年度學術研

究加給支給數額之30%支給；另

106 學年度未與陳○○等12 位

教師協議，即調整106年8月迄

今之學術研究加給，以0元或102

學年度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

之30%支給等情事。

1.教育部107年2月9日函請限期

改善，未於期限內（同年2月14

日）內完成改善，處10萬元罰鍰。

2.該部於107年8月17日函送法務

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

3.執行結果：義務人無所得、財

產可執行。

109

109年8月起未按月給付薪給及

未與教師協議前變更學術研究

加給數額。未於期限內內完成

改善。

1.處該校10萬元罰鍰。

2.該校於109年10月13日函復該

部略以，業已補發教師8至10月

薪給。

109

109年8月起未按月給付薪給及

未與教師協議前變更學術研究

加給數額。未於期限內完成改

善。

1.處該校10萬元罰鍰。

2.該校於109年10月30日函復該

部略以，業已與1位教師完成調

整學術研究費協議並簽署同意

書，依同意書內容補發教師8至10

月之學術研究費。7位教師未簽

署同意書，發給8至10月全額之

學術研究費。

110

自110年1月起未按月給付薪給

及未與教師協議前變更學術研

究 加 給 數 額 。 未 於 期 限 內

（ 110.04.28、 110.05.16）完

成改善。

1.處該校10萬元罰鍰。

2.處該校20萬元罰鍰。

3.該校110年6月11日函復略以，

該校業與全體教師達成協議109

學年度借薪同意；然雖已94%教

師達成協議自110年2月1日起減

薪(調低學術研究費)同意，校方

仍繼續與5位教師同仁協商減薪

同意(目前薪資以借薪支付)。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教育部調卷資料。

七、復依108年民間團體再次發表不合理私校教師聘約態

樣，包括聘約約定賠償○倍月薪之離職違約金、招生

或行政工作納入教師義務、基本授課時數不足者改聘

兼任教師、解聘、扣薪及資遣等情。摘述教育部查獲

或知悉之具體事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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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08年民間團體發表不合理聘約態樣之處理情形(學校略)

不合理聘

約態樣之

摘要

是否合法、適當

(及其相關依據)

教育部已查獲或知悉

之具體事件

教師辭職

應於○月

前以書面

提出，否

則賠償最

後在職月

薪○○倍

違約金

該部並無就私立學校離職違約金定

有相關規定，各校有關聘約存續及違

約相關事宜納入聘約後，屬合意法律

行為，該部前於106年函知各校 4，有

關離職違約金相關規範應符合一般

法律及比例原則。如學校已具體定於

校內章則及納入聘約，並符合比例原

則，該部原則尊重。

1. 該部於 108 年接獲

某專科學校護理系

實習指導教師陳情

學校因其未於 2 個

月前提出辭職，以

聘約要求其罰繳 2

個月薪俸。

2. 該部 109 年接獲某科

大護理系實習指導教

師陳情學校因其於聘

約期間辭職，依學校

實習指導教師工作契

約規定，要求該師賠

償 1 個月薪資。

招生或行

政工作納

入教師義

務

依大學法第19條及專科學校法第26條

之規定，學校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得

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師權利義務。查

招生或行政工作納入聘約屬合意法

律行為，惟前揭工作應符合比例，且

以不影響教師教學工作為宜。

該部於108年接獲某科

大教師陳情學校依聘

約要求教師上下班簽

到並支援行政工作。

基本授課

時數不足

者改聘兼

任教師、

解聘、扣

薪、資遣

依大學法第19條及專科學校法第26條

之規定，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得於學

校章則中增列教師權利義務，並得基

於專業技術發展需要，另定教師停聘

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並納入聘約後實施。實務上確有學

校將基本授課時數不足者納入聘約

作為解聘之要件，惟如涉及解聘或不

續聘等情，仍應受教師法第16條第1

項第2款「違反聘約情節重大」之限

制，且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審酌個案違

反聘約之程度，就公益性、必要性、

符合比例原則、符合正當法律程序4

項要件予以審查，以符相關規定。 

該部109年接獲某科大

教師陳情學校以基本

授課時數不足予以安

置，後因該師不願接受

安置，該校預予以資遣

及不予續聘。

4 教育部106年3月1日臺教技(三)字第1060018285B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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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教育部調卷資料。

八、再依本院於111年2月23日及5月27日分別邀請諮詢專

家學者到院簡報並提供相關實務經驗，意見提出因私

校經營理念等因素，私校教師聘約現況爭議仍層出不

窮，且從102年迄今，不但私校聘約爭議有增加，且

其中很多都是近5年內發生的，而且聘約爭議增加不

單單僅是對老師義務的增加等語。茲列相關意見如下：

(一)相關態樣列舉略以：

1、法律關係不明或規章不公開，致私校勞資多爭議。

如，法律規定校務會議審議學校重要章則，如聘

約應經校務會議審議，但教育部未明定何謂「重

要章則」，任由各私校解讀，致攸關師生權利義

務章則大多由行政會議決定，未經校務會議審議

（違反教育部函令)。

2、聘約不明文教師基本授課時數、研究費、導師費、

鐘點費、例休假日、寒暑假、工時、請假、進修、

獎金等權利。

3、聘約由學校單方面決定，大多未經校務會議審議。

4、聘約內容常見違法或顯失公平條文。

5、聘約包含各種規章及教師評鑑制度，學校不提供

規章，形成求職陷阱。

6、學校禁止教師對聘約內容表達異議，若教師對部

份條文加註不同意見，有學校退回聘約要求重簽，

或認定聘約無效；若教師未對不合理聘約表達異

議，則於救濟或法律爭議時處於不利地位。

7、學校利用發聘書機會脅迫教師同意減薪。

8、學校透過聘約合意，達到扣減研究費目的，迴避

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須經與個別教師協議才得調

整研究費的規範。



11

9、學校約定教師之在職進修契約略以，未完成進修

即離職，或未履行服務義務，除應歸還進修期間

以本校經費支付的補助費用外，另應繳回進修期

間之薪津，改發所授課程鐘點費，並依背信違約

論處。……乙方須依甲方規定邀約連帶保證人2

人，保證確實履行本約定。乙方如有違反前述條

款時，連帶保證人應負一切連帶賠償責任。

(二)又針對該部102年雖函發範例，然後續並未積極通

盤檢討處理，本院諮詢專家意見摘要如下：

1、未執行納入酌扣各類獎補助款與招生名額。

2、未監督學校應將教師聘約視為重大章則，納入校

務會議討論。

九、復依立法院109年針對「私校因教師招生不力資遣教

師問題研析」5載明現況問題，針對部分聘約引發之相

關事件及該部監督作為，提出現況及待改善情形，具

體內容略以：

(一)私校因教師招生不力違法資遣教師事件頻傳：

依「教師法」第17條規定，招生工作並非教師

的義務，第16條第1項第7款也明文規定:「除法令

另有規定者外，教師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學

校指派與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動。」又教育部於102

年亦發函各校「不宜將招生人數列入教師考績，及

作為教師續聘與否的標準」再揆諸上開列舉之法定

資遣原因，並無教師招生不力乙項。惟近年來私校

在面臨「少子女化」及「招生困難」壓力下，公然

違法強令教師分擔招生工作，若教師不從或未達成

校方規定之招生人數，則予逼退（離）或資遣之事

5 立法院(民109)。私校因教師招生不力資遣教師問題研析。111年3月，取自https://www.l

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590&pid=19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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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時有所聞。

(二)主管機關疑僅作紙上監督，無法嚇阻私校逼退（離）

或資遣教師歪風：

「教師法」不允許無故不續聘或資遣教師，但

許多私校藐視法令及公權力，不斷侵害教師工作權，

全國私立學校產業工會尤榮輝指陳，主要原因是法

令只罰學校而不裁罰行為人。再者，對於私校之違

法行為，教育部方面僅作紙上監督，只透過「發公

文」的方式警告，並未敦促學校完成改善工作。多

年來教育部在接獲個案時，只要求學校說明，或者

形式上聲稱會扣減學校補助款，但是卻沒有採取任

何積極作為，以及放任私校未依法執行申訴評議決

定，都是加劇問題惡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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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教育部雖曾於102年11月22日函發教師

聘約明顯不合理內容與合理聘約之範例予各級私立學

校參考，惟該範例實未具強制力，且部分私立學校之學

術研究加給或職務加給數額未納入教師聘約，或陸續仍

有未經協議扣減情形，顯違反教師待遇條例之規定，而

常見聘約爭議樣態包括利用發聘書迫使教師同意減薪、

所涉校內規章不公開、未經校務會議審議、內容顯失公

平及刻意迴避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之協議程序等，且本

案諮詢意見更指出，期間除各類私校教師聘約爭議及侵

害權益之事件攀升外，更多係近5年內陸續發生；然距

該部函發範例迄今已逾8年，教育部迄未主動清查全國

私校教師聘約內容爭議，思忖解決對策，僅依個案陳情

函轉、消極零星處置，疑只作紙上監督，部分教師長期

面臨不合理聘約作為、甚引發違法解聘或不續聘之待遇，

損及教師人權及學生學習權益，均不利高教專業發展，

實難謂符教師法及教師待遇條例對於教師身分及生活

制度性保障之重要意旨，核有怠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

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移送教育部確實

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賴鼎銘

蕭自佑

林國明


